
关于做好我市 2021 年“粤字号”农业品牌
申报与复审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（农业事务管理局、农业农村和水

务局）：

根据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开展 2021 年“粤字号”农业品牌

申报与复审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通知转发给你们，请你们

结合实际，积极发动辖区农业经营主体参与 2021 年“粤字号”

农业品牌建设工作，要把我市产业园区、“一村一品、一镇一

业”、名特优新农产品等经营主体以及龙头企业、合作社示范

社、示范家庭农场组织进来，培育壮大我市品牌规模，实现品

牌化发展，提升品牌化水平。各地要督促指导经营主体按照规

定的时间节点完成线上申报（复审）工作。

附件：1.关于开展 2021 年“粤字号”农业品牌申报与复审

工作的通知

湛江市农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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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0 年“粤字号”农业品牌目录（湛江）

湛江市农业农村局

2021 年 10 月 14 日

（联系人：杨丽娴、关良清，联系电话：3220089、322002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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